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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规范学校资产管理，防止因机构调整、人员岗

位调整和人员退休离职等过程中的管理疏漏导致学校资产

流失，根据《天津体育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资产包括： 

（一）固定资产和低值耐用品，其中书籍应包含明细； 

（二）资产附属物及相关材料，包含但不限于柜、门钥

匙，各类设备使用密码及相关使用说明； 

（三）其他需要交接的资产。 

以上资产不区分经费来源、取得方式、使用方向，均须

交接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资产交接主要是指因机构调整或人

员岗位变动情况下所发生的部门之间、人员之间所应履行的

资产交接事项，主要包括使用部门、使用人以及存放地点的

变更。 

第三条 机构设置调整、人员岗位变动，应及时办理资

产交接手续，遵循“先交接，后离岗”的原则，任何部门和

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办理资产交接或私自处理资产。 

第二章  机构调整资产交接管理 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机构调整指经学校批准，处级或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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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单位（含部门，下同）进行合并、分设、撤销或新设等机

构调整行为。 

第五条 处级机构调整时，或跨处级单位的科级机构调

整时，其国有资产由学校资产管理部门（财务与资产管理处，

下同）统一调配（书籍由图书馆管理，下同），或由学校资

产管理部门根据本办法规定，授权部门负责人对指定国有资

产进行内部调配，并报学校资产管理部门备案。未经资产管

理部门授权，其他任何单位及个人均无权擅自调配或处置调

整机构的国有资产。 

部门内部科级机构调整时，负责人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

在本部门范围内对现有资产进行调配，并报学校资产管理部

门备案。 

机构调整后要根据实际职能进行资产配置，不得简单的

整体合并或调整资产。 

第六条 机构调整后，在正式完成资产移交、调配手续

前，原使用人或保管人对资产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负责，原部

门二、三级物管员对部门公共资产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机构调整后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须及时将二、三级物管员名

单报送学校资产管理部门备案。 

第七条 发生机构合并、分设时，原部门二、三级物管

员和新部门二、三级物管员须对原部门全部资产进行实地清

点交接，并在核查结果上签字、盖章，报学校资产管理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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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时，应做到账实相符。出现资产损坏或遗失，应经资产

使用人以及二、三级物管员签字确认后上报。学校资产管理

部门对上报结果进行审核，并对核查与审核结果存档。 

第八条 发生机构合并时，双方对资产确认并进行现场

交接后，管理责任同时转移，由合并后的部门二、三级物管

员对移交后的资产安全性和完整性负责。机构合并后的部门

二级物管员有权在规定的范围内对本单位现有资产进行重

新调配，调配结果报学校资产管理部门备案。机构合并，原

则上暂不新增资产。 

第九条  发生机构分设时，应根据分设机构工作和职能

需要，在尽量不改变使用人的情况下对部门原有资产进行分

割和调整，原则上不再为分设后的部门调配或购置资产。原

部门二、三级物管员和分设后部门二、三级物管员共同办理

资产交接手续，待双方确认后，管理责任同时转移，由分设

后的部门二、三级物管员对移交后的资产安全性和完整性负

责。 

第十条 发生机构撤销时，由原部门二、三级物管员会

同资产管理部门对原部门资产进行实地清点核实，核实无误

后，由资产管理部门接收资产实物及账目，同时进行全校公

示。公示后的资产，由资产管理部门在全校范围内重新调配。 

第十一条 发生机构新设时，由新设部门向资产管理部

门报送二、三级物管员名单，并提交新增资产计划。经论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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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后，由资产管理部门统一调配或购置。 

第十二条 机构调整后，涉及到公共场所固定资产归属

权限不明的，由资产管理部门向学校申请指定相关责任部门，

并由其部门二级物管员明确责任人，行使相应管理职责。 

第十三条 各相关部门应在设置调整后的 15日内办结资

产交接手续。特殊情况下，不得超过一个月。原部门三级物

管员就已经双方确认的资产在资产系统内发起资产变动程

序，并将已完成签字的资产变动单报送至学校资产管理部门，

资产管理部门根据资产变动单进行部门间账务调整。 

逾期未完成国有资产交接的，学校将从严审批直至冻结

该部门及其原二级物管员所在新部门的国有资产采购申请。 

第三章  人员岗位变动资产交接管理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人员岗位变动包括退休、调离本

校（含辞职）、出国一年以上（含一年，下同）、停薪留职、

因病长期休养一年以上、因故身亡等离开学校工作岗位，以

及在校内调整岗位的情况。 

第十五条 岗位变动的人员是其原使用（或保管）国有

资产的移交主要责任人，必须协助本部门完成资产移交和调

剂手续后方可进行人事关系变动。 

第十六条 校内岗位变动时，原则上办公家具及设备不

随人员岗位调整而变动，确因需要变动时，需向原部门二级

物管员提交申请，同意后由三级物管员根据申请变动的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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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细在资产系统内发起资产账目变动，待调入部门接收完成

后，方可搬动。 

第十七条 人员岗位变动后，其个人使用资产由原部门

保管。教师岗位所使用资产由教研室主任承担管理责任，其

他岗位所使用资产由部门三级物管人承担管理责任。学校资

产管理部门可根据校内使用需求统一进行调配。 

第十八条 利用科研经费、人才引进经费等专项资金购

置的笔记本电脑，一般仍由个人保管和使用，由各部门物管

员及时办理资产账目变动手续。 

第十九条 教职工调离本校、出国、停薪留职前，必须

办结国有资产移交手续后。因病需长期休养一年以上的或者

因故身亡的，所在部门物管员应主动协助其办理国有资产移

交手续。 

第二十条 教职工在办理退休手续时，必须同时办理资

产清理移交手续。符合报废条件的资产办理报废手续，留在

原部门继续使用的资产办理移交手续，其余资产应履行资产

变动手续，全部移交给学校资产管理部门。未办理资产清理

移交手续的，不办理校内退休手续，不享受校内退休待遇。 

第二十一条 物管员发生变动的，须对其责任范围的全

部资产进行交接。 

第四章 责任与纪律 

第二十二条 对无故拒不办理资产移交手续的、无故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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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资产移交手续造成国有资产遗失或毁损的，按照《事业

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及党纪党规，给予相应处分。 

第二十三条 国有资产遗失或损坏，应及时向本部门和

学校资产管理部门报告，并由资产管理部门综合使用人过失

责任、国有资产使用年限及折旧程度等因素，确定国有资产

使用人赔偿额度。对不及时报告的，在移交过程中被发现，

一律由使用人赔偿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二十四条 学校控股法人单位在管理过程中的机构及

人员国有资产移交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二十五条 涉及大型仪器设备资产移交时，学校资产

管理部门应参与监交。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移交应按照学校

建筑物管理制度规定执行，由资产管理部门及后勤管理部门

共同负责监交。涉密资产的交接，应按照学校相关保密制度

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资产管

理部门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